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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财券投行字〔2024〕112号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庞泰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备案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

的有关规定，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

券”）与江西庞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

象”“公司”或“庞泰环保”）于2024年3月签订了辅导协议，

财通证券担任庞泰环保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特向贵局申请辅

导备案。现就辅导对象庞泰环保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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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对象 江西庞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1年 1月 18日

注册资本 4,888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仁军

注册地址 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开发区周江管理处

控股股东及

持股比例
刘仁军，直接及间接持股比例合计为 39.98%

行业分类 C35专业设备制造业

在其他交易场

所（申请）挂牌

或上市的情况

2015 年 10 月

20日起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

公开转让

备注
公司不存在近 3年内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存托凭证并上市申请被终

止审查、不予核准、不予注册的情形

二、辅导相关信息

辅导协议签署时间 2024年 3月

辅导机构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三、辅导工作安排

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第一阶段

1.对公司进行全面尽职调查，核查发行人

设立及历次演变的合法性、有效性，包括

在公司设立、出资、历次股权变更、改制

重组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

2.通过调查公司业务、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等方面，督促公司实现独立运营，做

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

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3.通过尽职调查形成具体的辅导方案并

开始实施，确定辅导重点。

对公司开展尽

职调查、召开中

介机构协调会、

制定辅导方案

王志、刘诗

兰、刘阳、向

倩兰、孙功

勋、周子捷、

徐志强、邬家

军、饶晓敏、

周俊、戴余芳

第二阶段

1.整理《公司法》及《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文件，用于辅导和自学，通过自学了解

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学习公司治理与规范

运作知识。

2.组织上市辅导专题讲座，明确上市辅导

工作要求和工作流程。

3.组织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相关专题讲座，

授课内容涉及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警示

组织自学、对辅

导对象集中授

课、专题讲座

王志、刘诗

兰、刘阳、向

倩兰、孙功

勋、周子捷、

徐志强、邬家

军、饶晓敏、

周俊、戴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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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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